《夹江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和税额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解读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（川府民政〔2019〕7号），夹江县进行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，将原22个乡镇调整为2个街道、7个镇。随着夹江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城市建设加快，城市区域不断扩大，我县现仍按照《夹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告》（夹府通〔2019〕10号）执行，其征收范围和税额标准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。按照省市工作要求，结合夹江县实际，我局代夹江县政府起草了《夹江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和税额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其共包括两个部分，一是征收范围和税额标准，二是执行时间。明确了各等级的地域范围、税额标准、执行时间等内容。
1、 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〔2006〕第483号令）、《四川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》（川府令第7—1号）有关规定进行制定。
2、 主要变化内容
县城土地等级划分征税标准维持原三级等次（一级土地12元/平方米、二级土地8元/平方米、三级土地5元/平方米，建制镇土地等级划分征税标准维持原二级等次（5元/平方米、3元/平方米）不变。
拟将县城区域范围中的千佛北路、迎春南路（瓷都大道—学业路段）、千佛大道二段、华兴路、迎恩路、城东街、杨公堰路、和谐路、牌坊路、迎春街等路段土地等级上调，由原县城三级土地等次5元/平方米上调到县城二级土地等次8元/平方米，将木城镇属于建制镇规划范围内的路段土地等级上调，由原建制镇二级土地等次3元/平方米上调到建制镇一级土地等次5元/平方米。

